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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民心路1号浙商银行总行6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14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587,629,87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843,967,41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743,662,4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79637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72454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0718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

董事长陆建强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1人，高勤红女士、朱玮明先生、周志方先生和汪炜先生因其他公务未出

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7人，马晓峰先生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骆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20,094,768 99.936601 7,836,860 0.062555 105,790 0.000844

H股 2,742,269,965 99.949247 0 0.000000 1,392,500 0.050753

普通股合计： 15,262,364,733 99.938873 7,836,860 0.051316 1,498,290 0.009811

2、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39,553,455 96.100874 7,854,260 0.062693 480,629,703 3.836433

H股 2,742,269,965 99.949247 0 0.000000 1,392,500 0.050753

普通股合计： 14,781,823,420 96.792260 7,854,260 0.051430 482,022,203 3.156310

3、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国内准则及国际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39,569,135 96.100999 7,834,260 0.062534 480,634,023 3.836467

H股 2,742,269,965 99.949247 0 0.000000 1,392,500 0.050753

普通股合计： 14,781,839,100 96.792362 7,834,260 0.051300 482,026,523 3.156338

4、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38,751,995 96.094477 8,644,600 0.069002 480,640,823 3.836521

H股 2,742,269,965 99.949247 0 0.000000 1,392,500 0.050753

普通股合计： 14,781,021,960 96.787012 8,644,600 0.056605 482,033,323 3.156383

5、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41,848,205 96.119191 5,666,500 0.045230 480,522,713 3.835579

H股 2,743,662,46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785,510,670 96.816404 5,666,500 0.037105 480,522,713 3.146491

6、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86,775,887 94.881389 160,726,416 1.282933 480,535,115 3.835678

H股 2,694,063,050 98.192219 49,599,415 1.80778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580,838,937 95.476201 210,325,831 1.377226 480,535,115 3.146573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37,700,516 96.086084 9,801,789 0.078238 480,535,113 3.835678

H股 2,743,662,46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781,362,981 96.789245 9,801,789 0.064182 480,535,113 3.146573

8、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及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15,862,294 94.315350 231,125,609 1.844866 481,049,515 3.839784

H股 2,694,063,050 98.192219 49,599,415 1.80778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509,925,344 95.011855 280,725,024 1.838204 481,049,515 3.149941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吴志军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25,273,263 95.986888 22,220,939 0.177370 480,543,216 3.835742

H股 2,738,143,665 99.798853 5,518,800 0.201147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763,416,928 96.671733 27,739,739 0.181641 480,543,216 3.146626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施浩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39,587,009 96.101142 7,908,496 0.063126 480,541,913 3.835732

H股 2,741,194,465 99.910047 2,468,000 0.089953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780,781,474 96.785437 10,376,496 0.067946 480,541,913 3.146617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君波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39,588,309 96.101152 7,907,196 0.063116 480,541,913 3.835732

H股 2,743,662,46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783,250,774 96.801606 7,907,196 0.051777 480,541,913 3.146617

12、议案名称：关于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31,425,851 96.035999 15,658,050 0.124984 480,953,517 3.839017

H股 2,743,640,465 99.999198 22,000 0.00080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775,066,316 96.748014 15,680,050 0.102674 480,953,517 3.149312

13、议案名称：关于香港分行中期票据计划更新与发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31,552,151 96.037007 15,928,850 0.127145 480,556,417 3.835848

H股 2,743,640,465 99.999198 22,000 0.00080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775,192,616 96.748841 15,950,850 0.104447 480,556,417 3.14671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6,970,861,522 93.480141 5,666,500 0.075988 480,522,713 6.443871

7

关于聘请2024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966,713,833 93.424520 9,801,789 0.131443 480,535,113 6.444037

8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执行及关联

交易情况报告

6,744,875,611 90.449641 231,125,609 3.099424 481,049,515 6.450935

9

关于选举吴志军先生

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6,954,286,580 93.257869 22,220,939 0.297985 480,543,216 6.444146

10

关于选举施浩先生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6,968,600,326 93.449818 7,908,496 0.106054 480,541,913 6.444128

11

关于选举王君波先生

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

东监事的议案

6,968,601,626 93.449835 7,907,196 0.106037 480,541,913 6.4441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和本公司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

登记有限公司等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计票。

第12、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斌、俞晓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

规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2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001� � � � � � �证券简称：华兴源创 公告编号：2024-037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43.00元/股（含）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42.83元/股（含）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4年6月20日（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3.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

000万元（含）。 其中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2,000万元 （含）； 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 本次回购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华兴源创：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报告书暨公

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70元（含税），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之前，因可转

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公司2024年5月20日召开

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19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24年6月20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华兴源创：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根据公司《华兴源创：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报告书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

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如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

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三、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方式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43.00元/股（含）调整为42.83元/股

（含），具体调整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 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

现金红利。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41,984,741股，扣除已回购且尚未过户的股份1,666,803股，

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440,317,938股。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40,317,

938×0.17）/441,984,741=0.1694元/股。

虚拟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440,

317,938×0）/441,984,741=0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43.00-0.1694）+0]÷(1+0）=42.8306元/股。

因A股交易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0.01元，按照四舍五入方式保留两位小数后，实际调整后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为42.83元/股。

根据《华兴源创：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报告书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

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

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以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计算，本次回购股份总数约为466,963股至

933,924股，约占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总股本的0.11%-0.21%。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以

回购期限届满时或回购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及金额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回

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88001� � � � � � � �证券简称：华兴源创 公告编号：2024-036

转债代码：118003� � � � � � � �转债简称：华兴转债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华兴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权益分派, 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 （2024年6月12

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19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2024年6月20日起恢复

转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8003 华兴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4/6/19 2024/6/20

●调整前转股价格：26.36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26.19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4年6月20日

一、本次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553号文同意注册，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9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可转债总额为

人民币80,000万元，发行数量8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票面价格发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477号文，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12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华兴转债” ，债券代码“118003” 。 根据《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相关规定，在“华兴转债”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

进行调整。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70元（含税），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之前，因可转

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公司2024年5月20日召开

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19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24年6月20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华兴源创：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公司将对“华兴转债”转股价格进行调整，由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导致的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符合募集说

明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以相关规定，因公司派发2023年度现金红利，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需相应进行调

整。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派送现金股利：P1=P0-D；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

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 上述现金股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

现金股利。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41,984,741股，扣除已回购且尚未过户的股份1,666,803股，

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440,317,938股。

本次差异化分红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总股本=（440,317,9380.17）/441,984,741=0.1694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调整中，P0为26.36元/股，D为0.1694元/股，代入公示计算P1为26.1906元/股。

因A股交易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0.01元，按照四舍五入方式保留两位小数后，实际调整后转股价格

为26.19元/股。

综上所述，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6.36元/股调整为26.19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6月20日。

三、可转债转股停复牌情况

“华兴转债”于2024年6月12日至2024年6月19日（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自

2024年6月20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华兴转债” 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1年1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8816� 8694

特此公告。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88001� � � � � � � � �证券简称：华兴源创 公告编号：2024-035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7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9 2024/6/20 2024/6/20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0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

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以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70元（含税），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

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维持分配比例不变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自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总股本数为441,

984,741股，扣除已回购且尚未过户的股份1,666,803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440,317,938股，拟

派发现金红利总额74,854,049.46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 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

现金红利。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40,317,

938×0.17）/441,984,741=0.1694元／股。

虚拟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440,

317,938×0）/441,984,741=0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694元/股）/（1+0）=前收盘价格-0.1694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9 2024/6/20 2024/6/2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自行发放对象

苏州源华创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文源、苏州源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源奋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7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7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

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

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3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3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

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153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

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88168694

特此公告。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0360�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华微 公告编号：2024-038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4年6月

7日、6月11日、6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

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鹏盛” ）及实际控制人曾涛先生询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涉

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或重大事项。

● 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分别被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和否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具体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为：截止2023

年12月31日， 公司在建工程账面余额中部分供应商存在未结算余额为50,

351.30万元、 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余额中包含2023年公司向供应商退回设备

未收回的采购款及公司历年支付且尚无明确到货计划的采购款项共计98,

084.4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 公司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触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202024001号），立案

告知书内容为：“因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2024年5月16日，我会决定

对你/你单位立案。 ”

● 经公司自查梳理，公司存在部分资金流向不具有商业实质，资金往来

余额合计143,538.17万元，前述资金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自查结论尚待控

股股东进一步核实确认，如构成资金占用相关款项能否及时、充分收回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6月7日、6月11日、6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

大变化，内部生产经营秩序一切正常。 公司已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吉林

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营业收

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4.96亿元、1,555.30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分别增长了20.10%、198.27%。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盛及实际控制人曾涛先生询问确

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在指定媒体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上海鹏盛及实际控制人曾涛先生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重大事项，亦均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

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发现近期网络出现部分文章涉及公司非标审计意见等事项， 特做如

下说明：

公司已于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成立了专项自查领导小组，并聘请第

三方专业审计机构，就公司2023年度非标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全面开展自查

工作。 经公司自查梳理，公司存在部分资金流向不具有商业实质，资金往来余

额合计143,538.17万元，前述资金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正在接受证监

会的立案调查，公司涉及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可能会随公司核查、外部调

查过程的推进有所变化，最终金额以经最终调查核实的公告为准。（详见公司

于2024年6月8日披露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

2024-033）

公司自查核实前述情况后， 已第一时间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

实前述资金流向涉及的主体是否与其具有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鹏盛尚未回复相关主体是否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但为了保证上市公

司利益不受侵害、 充分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海鹏盛已书面向公司承

诺，将尽快核实关联关系情况。 经公司与上海鹏盛进一步沟通，核实结果预计

于6月底前反馈给公司。

鉴于此，自查结论尚待控股股东进一步核实确认，如构成资金占用相关款

项能否及时、充分收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及董事会、管理层将本着对

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保持与控股股东密切沟通，及时、充分了解其财产

状况，持续督促其尽早完成资金往来情况的核对，并针对资金占用行为及时实

施还款。 如以资产方式进行偿还，相关方案确定后，公司会履行相关审议及评

估（如适用）程序，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

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

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触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于

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

字0202024001号）， 立案告知书内容为：“因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

2024年5月16日，我会决定对你/你单位立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

的《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证券日报》，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报刊刊

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准确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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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65003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8 2024/6/19 2024/6/19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4月26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一、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65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亦不派

发红股。

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股份回购等事项导

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则以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现金红利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累计回购股份40,000股， 目前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公司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方案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972,100,000股，扣

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40,000股， 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972,060,000�

股。 依据上述股份变动情况，公司按照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每股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确定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65003元（含税），即调整后

每股现金红利=原定利润分配总额÷最终参与分配的公司股份总数=631,865,000÷972,

060,000≈0.65003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五位）,实际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每股现金红

利×最终参与分配的公司股本总数=0.65003×972,060,000=631,868,161.80元(含税，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分配金

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二、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方法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

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其中，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过程如下：

1.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存在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情况，因此，转增比例为 0，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2. 根据调整后的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为 0.65003�

元（含税）；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972,100,000股，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回

购专户中累计已回购的股份40,000�股，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数为972,060,000股；

4.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总股本

=（972,060,000×0.65003）/972,100,000≈0.65元／股。

综上，本次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6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8 2024/6/19 2024/6/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3）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天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兴鸿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兴钰融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峡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三峡睿源创新

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

定，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5003元。 自

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

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

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8503元。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

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8503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5850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 《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执行，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8503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

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

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

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6）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人民币0.650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2-6029388

特此公告。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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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未全部上市流通。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分配比例

每股分派现金红利0.59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8 2024/6/19 2024/6/19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5月20日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三一重能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

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90元（含税）。 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

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205,521,015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

数8,656,245股（该部分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实际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股份数为

1,196,864,770股，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706,150,214.3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 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

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

次仅进行现金分红，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

196,864,770×0.59）÷1,205,521,015≈0.58576元／股。

因此，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58576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8 2024/6/19 2024/6/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全部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

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9元；持

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59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31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规定，QFII取得公司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31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

司股票的股东，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31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

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59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10-60737789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